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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为完善既有多层住宅的使用功能，改善老旧小区住户的居住条件，方便老年

人、行动障碍人士和妇女儿童等群体的日常生活,规范和指导浙江省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的设计工作，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托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编

制本导则。 

本导则共分 5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总平面、建筑、结构、机电设备，

并附既有多层住宅常见户型加装电梯示意图及加装电梯推荐方案图。请各单位在

执行本导则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与数据，随时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安吉路 18号，邮编 310006），以

供今后修订参考。 

 

导则主编单位：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参编单位：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西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本导则主要起草人员：吕正中，潘黎芳，杨学林，杨彤，叶甲淳，何江，金杭杭，

张智晖，童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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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   则 

1.0.1  为规范和指导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设计工作，保障电梯加装工程质

量安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结合本省实际，特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浙江省行政区域内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程设计工作。 

1.0.3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应遵循安全、节能、环保、经济等原则，满

足结构安全、消防、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妥善处理相邻关系。 

1.0.4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程设计应根据用户需求，深入分析既有多层住

宅的竣工技术文件和历次修缮资料，综合考虑施工、安装和运行维护等要求。              

 

 

 

 

 

 

 

 

 

 

 

 

 

 

 

 

 



5 

 

 

 

 

                            2总 平 面 

2.0.1  加装电梯部分范围限定:凸出深度不宜大于 4米，并宜贴邻原有楼梯间。 

2.0.2  当既有多层住宅与幼儿园、托儿所、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

中小学教学楼相邻时，加装电梯不应降低其原有的日照标准。 

2.0.3  加装电梯工程后，小区道路宽度应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规定；当既有道路未达到规范规定的宽度时，不得再减小。 

2.0.4  加装电梯后消防车道的设置应满足现行规范要求。 

2.0.5  加装电梯影响室内外管线时，应制定综合管线移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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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   筑 

3.0.1  候梯厅深度不宜小于 1.5m。底层候梯厅室内外高差不宜小于 0.15m,并应

采取措施防止地面雨水流入电梯井内。 

3.0.2  井道、轿厢与电梯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井道及轿厢尺寸应符合《电梯主参数及轿厢、井道、机房的型式与尺寸 第

一部分：Ⅰ、Ⅱ、Ⅲ、Ⅳ类电梯》GB/T7025.1 中第Ⅱ类电梯的要求，并符合《电

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 7588的规定； 

    2  轿厢净深不宜小于 1.4m，净宽不宜小于 1.1m； 

    3  轿厢门应设开门保护装置，门净宽不应小于 0.8m； 

    4  轿厢地面材料应防滑，侧壁设 0.85～0.9m高扶手； 

    5  条件允许时宜采用可容纳担架的电梯。 

3.0.3  电梯设置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实施加装电梯工程，住宅单元的安全疏散宽度应满足《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的要求； 

2  当电梯正对楼梯时，电梯门洞与楼梯之间的人行宽度应考虑通行安全和

便利； 

3  电梯不应紧邻卧室布置。当受条件限制，电梯不得不紧邻兼起居的卧室

布置时，应采取隔声、减振的构造措施。 

3.0.4  电梯与主体结构之间设置永久缝时，设缝部位必须做好防水处理。 

3.0.5  电梯井道应为不燃烧体,当与住宅外墙、阳台贴邻时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2.0小时。电梯井应独立设置，井内严禁敷设燃气管道，并不应敷设与电梯无关

的电缆、电线等。电梯井井壁上除开设电梯门洞和通气孔洞外，不应开设其他洞

口。 

3.0.6  加装电梯后，楼梯间窗口或候梯厅窗口与套房窗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

间距不应小于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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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电梯与楼层的关系分为电梯出口设在楼层标高和楼梯半平台两种情况。

当电梯出口设在楼层标高时，底层通往电梯厅的入口和入口平台宜进行无障碍设

计。 

3.0.8  加装电梯宜避免对相邻住户的防盗安全性、居住私密性和原有住宅走道

造成不利影响。 

3.0.9  如原住宅有地下人防设施，加装电梯方案应符合相关人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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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结   构 

4.0.1  加装电梯结构宜采用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等形式。 

4.0.2  加装电梯结构的设计应考虑其对既有住宅建筑结构的影响。 

4.0.3  加装电梯结构的布置、变形及构件承载力等应满足现行规范、规程的要

求。 

4.0.4  加装电梯结构与既有住宅建筑结构之间宜设变形缝。当加装电梯结构与

既有住宅建筑结构相连时，应对既有住宅建筑结构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和抗震性

能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4.0.5  加装电梯需对既有结构墙体作局部开洞处理时，应对原结构的相关部分

作局部承载能力验算，并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 

4.0.6  加装电梯结构的地基基础的承载力、稳定性及地基变形（或桩基沉降）

应满足现行《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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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机电设备 

5.0.1  加装电梯应综合考虑对住宅室内外各类管线、能耗计量装置及其他设施

的影响，必要时应进行设备、设施及管线改造。 

5.0.2  加装电梯影响综合管线时，移位后的排水管排水能力应满足其所承担的

排水负荷要求；室外管道交叉时给水管应设于污水管上方，并避免接口重叠。 

5.0.3  加装电梯电源宜自住宅计量总箱（柜）以专用回路供电，并设置专用的

计量装置，接入方案应满足当地供电技术规程。 

5.0.4  加装电梯的配电系统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每台电梯的电源线路应装设单独的隔离电器和保护电器； 

2  电源配电箱应设在便于操作和维护的地方，并应具有必要的安全防护措

施； 

3  配电线路和控制线路应隔离敷设； 

4  应采用低压配电直接接触防护及间接接触防护等电击防护措施。 

5.0.5  加装电梯的轿厢内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 

5.0.6  加装电梯的防雷措施应满足《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的相关要

求。 

5.0.7  加装电梯的接地要求应符合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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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   则 

1.0.1  浙江省《关于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指导意见》即将出台，政策性的

指导意见以它为准。 

1.0.2  本导则的既有多层住宅的概念延伸，包含底层为商业用房、架空层、车

库层，上部为 2至 7 层的既有住宅。 

1.0.3  在电梯选型时需要考虑节能指标。目前新型的永磁同步加能量反馈型电

梯比传统的变频、变压、变流电梯节能，有利于降低后期运营费。液压电梯基坑

浅且无机房的特点适合改造项目，但其能耗为普通电梯的 2-3倍，因此建议慎重

选用。 

    既有多层住宅周边的道路相对都比较小、标准低，因此选择电梯时应充分考

虑施工条件，优先选择快装式、搭积式的电梯。方便小型车辆运输、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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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总 平 面 

2.0.1  电梯井道尺寸加上连接处的侯梯厅，不同形式的电梯加装(宜选 630kg、

800kg)，一般在 3米乘 4米左右范围，同时要求贴邻原有楼梯，限定其范围与相

对位置，目的是尽量减少对道路及相邻住宅的影响。 

2.0.5  当加装电梯施工影响室内外管线时，应对管线移位进行可行性评估，并

根据设计图纸和现场情况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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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   筑 

3.0.1  根据《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 中第 6.4.6条的规定，住宅候梯厅

深度不应小于 1.50m。当底层候梯厅室内外高差小于 0.15m时，为防止雨水浸入

对电梯运行造成的不利影响，应选择具备遇水自动切断电源和自动平层及安全停

运功能的电梯，并在必要时加设集水坑和排水泵。 

    对于平时运行时允许雨水进入的电梯，应设排水设施保证其运行，集水井和

排水泵应设于电梯井道以外。 

3.0.2  井道、轿厢与电梯参数 

    1  《电梯主参数及轿厢、井道、机房的型式与尺寸》中Ⅰ类电梯为运送乘

客而设计的电梯；Ⅱ类电梯主要为运送乘客，同时亦可运送货物而设计的电梯；

Ⅲ类电梯为运送病床（包括病人）和医疗设备而设计的电梯。Ⅱ类电梯与Ⅰ类、

Ⅲ类电梯的主要区别在于轿厢内的装修。 

该标准中电梯的额定载重量分为：320、400、630、800、1000、1250、1600、2000、

2500kg九种，受既有住宅条件限制，建议一般选择 630kg、800kg两种。同时，

因电梯机房的检修楼梯一般受条件限制布置较为困难，及檐口高度限制，建议选

用无机房电梯。 

    2  轿厢净深 1.4m、净宽 1.1m的尺寸要求，系考虑方便轮椅进出而选用《无

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中轿厢最小尺寸。 

    3  轿厢净深 1.6m、净宽 1.5m 可满足担架进出。同时市场上已出现一种专

为方便担架进出而设计的电梯，有利于节约建筑空间：其轿厢平面为方形，距轿

厢底 1m 以上的内壁呈局部“凸”字形，凸出部分可放置担架把手，该类电梯轿

厢净尺寸一般为 1.5m×1.5m（不计凸出部分），井道净尺寸约为 2.2m×2.1m左

右。 

3.0.3  根据浙江的气候和光照条件及既有住宅的户型情况，建议电梯与楼梯贴

邻，当电梯正对楼梯时，电梯门洞与楼梯之间的人行宽度建议不小于 1.8m。 

3.0.5  该条款根据《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2005第 9.2.1条及第 9.4.3条制

定。 

3.0.6  该条款根据《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2005第 9.4.2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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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当电梯出口在楼梯半平台时，用户需要再上半层才能入户，为此，建议

在底层入口平台和楼梯半平台位置预留电源插座，以方便便携式轮椅升降机的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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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结   构 

4.0.4  根据《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第 148

号令）第十四条的规定：“对经鉴定需抗震加固的房屋建筑工程，产权人应当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进行抗震加固设计与施工，并按国家规定办理

相关手续。抗震加固应当与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产权人的房屋维修计划相结合。

经鉴定需抗震加固的房屋建筑工程在进行装修改造时，应当同时进行抗震加固。” 

    考虑到浙江省内 1990 年以前建造的既有住宅建筑均未进行抗震设计，其抗

震性能很难达到现有抗震设防要求，据此，加装电梯结构与原结构相连时，要求

对原有结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必要的抗

震加固措施。 

4.0.5  既有结构墙体开洞应尽量设置在楼梯外墙门窗处，此局部开洞对原结构

的整体抗震性能影响较小，一般不需要对既有结构作整体抗震验算。 

4.0.6  当加装电梯和既有住宅结构相连时，须考虑加装电梯和既有结构的不同

沉降变形，采取措施避免沉降差对主体结构的影响。当加装电梯和主体结构不相

连时，也需验算加装电梯的最终沉降，避免对相邻地下管线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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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机电设备 

5.0.1  住宅加装电梯必然对住宅的机电设施、设备造成影响，其影响的程度需

要设计在方案设计阶段进行评估，在电梯加装方案设计时应同时提供设备、设施

及各类管线的综合改造方案。 

5.0.2  当排水管移位后长度、坡度发生变化，导致排水能力降低时，应按排水

管所负担的排水负荷进行核验，并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5.0.3  电梯电源一般引自住宅电表总箱，除满足当地供电技术规程外，应复核

供电容量，电表箱总开关及进线电缆（线）的技术规格。 

5.0.6  加装电梯应考虑防雷击措施和防雷击电磁脉冲措施，应避免加装电梯降

低现有住宅的防雷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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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既有多层住宅常用户型加装电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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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推荐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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